
2021 年南宁市西乡塘区小学招生简章

南宁市城区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实行属地管理，西乡塘区小学

一年级招生工作由西乡塘区教育局具体负责。

一、招生对象

（一）具有本市城区常住户籍的适龄儿童（含适龄残疾儿童）。

（二）父母在西乡塘区（不含高新区，下同）内持有广西壮族

自治区居住证，随父母在西乡塘区内居住且申请由政府安排入学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上述招生对象须年满 6 周岁（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

二、入学原则

（一）南宁市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含适龄残疾儿童）应随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户口所在地以家庭住址（房产登记地址，下同）

为依据免试就近入学。

（二）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居住证》为主要

依据并按合法稳定住所地址相对就近统筹安排入学。

三、报名材料

（一）南宁市城区户籍

1.户口簿（如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学生不在同一户口

簿的，则需提供各自户口簿及能佐证家庭成员关系的证件，如出生

证或结婚证等）。

2.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房产登记信息材料（《房屋所有权

证》、《不动产权证书》或购房合同及备案证明等）。

无房产家庭按户籍登记地址报名入学。

（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户口簿（如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与适龄儿童不在同一户口

簿的，则需提供各自户口簿及能佐证家庭成员关系证件，如出生证

或结婚证等）。

2.父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本市市区的《居住证》。

3.合法稳定住所材料（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本市市区内的

《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购房合同及备案证明、房屋租

赁合同及房东合法房产证件的复印件等4项材料中的任何一项），《居

住证》登记地址与住所地址原则一致。

在南宁市城区有家庭房产只能按家庭房产地址报名。

4.父母双方或其他监护人在本市市区合法稳定就业材料（国家

规定的劳动合同、纳税凭证、营业执照等3项材料中的任何一项）。

各公办小学在新生报名过程中要详细核对报名材料,必要时应

通过电话联系、走访社区或入户家访等方式核实报名信息。

报名材料核查原件留复印件。

四、分配原则

（一）南宁市城区户籍

按就近原则分配。对学位不足学校，按以下条件依次排序入学：

○1 独立产权房产地址与户籍地址一致；

○2 共有产权房产地址与户籍地址一致；

○3 西乡塘区户籍有房，房产地址与户籍地址不一致，先独立产

权到共有产权；

○4 三代同堂；

○5 西乡塘区户籍无房家庭，户籍迁入满一年（2020 年 8 月 31

日前）；

○6 其他城区户籍在西乡塘区有房产家庭，先独立产权到共有产



权；

⑦西乡塘区户籍无房家庭，户籍迁入不满一年（2020 年 9 月 1

日以后）；

⑧其他。

同类别按取得房产、户籍登记（迁入）时间先后进行排序，先

分配到地段学校再依次分配到相对就近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

（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根据辖区内公办学校生源学位情况，按合法稳定住所地址相对

就近的学校就读，公办学校学位不足，则由政府购买学位安排到民

办学校就读。按优先条件进行排序，由近到远、由公办到民办进行

分配。

优先入学条件

进城务工人员居住证领取时间、连续居住时间和连续就业时间

满 1 年及以上的,按以下优先排序入学：

（1）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西乡塘辖区购买独立家庭房产并

居住，提供《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购房合同及房产局

备案证明三项材料之一；

（2）纳税大户，按家庭在西乡塘区税务机构纳税多少排序，起

点 2 万元以上（含 2 万元），报名时提交纳税证明；

（3）父母在西乡塘辖区内经商或工作，起点一年，时间越长越

优先，报名时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交纳社保凭证；

（4）实际居住时间。由辖区公安部门提供《广西壮族自治区居

住证》领证记录，年限按父母双方在西乡塘区连续签注累加计算。

五、时间安排

（一）2021 年 6 月中下旬，在学校宣传栏、西乡塘区政府门户

网站公布招生简章、招生地段。



（二）报名时间。2021 年 7 月 3 日、7 月 4 日（星期六、星期

日）两天，报名时间为每天上午 8:30 至 11:30，下午 15:00 至 17:30；

新生家长可带材料原件到家庭住址所属小学现场核验并提交复印件。

（三）辅助报名。家长在爱南宁 APP 填报报名信息，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2 日-6 月 30 日，预约现场报名时间。

现场审核通过报名才算成功。

（四）7 月中下旬各小学将核准后的新生名单张榜公布,并发放

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7 月 15 日在学校公布具体发放时间。

六、签订诚信承诺书、无房承诺书

家长签订诚信承诺书,承诺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

七、转学

根据《南宁市义务教育学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需要转学的

学生，原则由家长自行联系学校，联系转学所需材料与新生报名所

需材料一致，并附上学生学籍卡。拟转入学校班级小学不满 45 人、

初中不满 50 人；如拟转入学校班级小学超过 45 人、初中超过 50

人，请家长联系其他学校就读。学校接待时间：本学期期末（2021

年 6 月 28 日—7 月 2 日）和下学期开学前一周（2021 年 8 月 23 日

—8 月 27 日）。

相关信息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招生信息专栏发

布：http://www.xxtq.gov.cn/xxtqjyj/qtzysx/zsxx/

咨询电话：0771-2802396

南宁市西乡塘区教育局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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